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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论“道德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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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道德狂热表现为逾越人类纯粹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界限，妄想

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主体完全摆脱感性欲望和冲动，从而达到一个神圣性的道德理想。而作为不完美和

有限的生灵，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等级层次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康德对道德狂热的斥责，在反对

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过度自负和自大的同时，并没有贬损人类对道德价值和崇高精神的追

求。在他看来，义务和敬重感既使人类找到了唯一能够给自己奠定价值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让我们

找到了人类本性中彰显高贵的根源，以及其可能的获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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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败坏道德情

感的所有情绪中，派性和狂热性(fanaticism)总是

最大的败坏者。”[1](189)无论是人们的道德情感，

还是人们的宗教信仰情感，都可能受到某种卑鄙

的党派斗争和派性的狂热所腐蚀和败坏，甚至以

某种神圣性的帷幕来掩盖人性的真实，以达到罪

恶的目的。在西方启蒙氛围日益浓厚的社会中，

与这位情感论伦理学家的道德箴言与实践关切

相类似，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也以一种

更为体系化的方式，诠释了他对于“道德狂热”

的含义、表现及实践上的抑制的理解。系统诠释

康德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及批判逻辑，不仅有助

于我们深入把握其道德哲学的要义，对抑阻任何

背离人类本性而以美德之名所施加的桎梏，使人

们在追求崇高道德理想时防范和抵制各种形式

的狂热，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人性“妄想”与“道德狂热” 

 

哲学家们一直秉持着人兽之别的古老信条， 

并从中区别出人性的价值和意义。在赫拉克利特

关于兽性、人性与神性的叙述中，就指明了人性

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也让我们明确了人类追求卓

越和完善理想的必要和可能。对柏拉图而言，在

二元世界图像中也对应着二元人性的理解。当灵

魂寄居于肉体之中而产生本能的负累时，“由于

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它通常使用快乐作诱饵进

行捕捉，使人相信它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2](341)。

人类普遍受到欲望的驱使，甚至在本能欲求的满

足中变得疯狂。因此，我们必须克制欲望的生长

和盲动，从追求所谓的快乐转向追求善，“我们

必须试着用三种最高的事物——畏惧心、法律、

真正的谈话——来检查和制裁它们”[3](540)，从而

以理性去控制那未受约束的欲望，避免陷入无止

境的悲哀。显然，柏拉图也是在确认人性的本能

属性及其扩张限度的同时，诉诸人类理性，通过

外在的强制和内生性的理性自觉，使人性得到教

化、灵魂得到改善。康德表现出对古希腊道德哲

学的某种拒斥而努力建构其批判哲学，在对人性

的二重属性的殊分中去区别人之善恶的根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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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一方面，“人就他属于感官世界而言是一

个有需求的存在者，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当

然有一个不可拒绝的感性方面的任务，要照顾到

自己的利益”[4](84)。一个人属于感觉的世界，如

同动物的生命一样，自然有其本能的欲求和需

要。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作为感觉的生命存在，

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这种理性的作用，只是为

了像动物的本能一样照顾自身的需要、利益和为

自己服务的话，“那么他具有理性就根本没有将

他在价值方面提高到超出单纯动物性之上；这样

理性就会只是自然用来装备人以达到它给动物

所规定的同一个目的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而并不

给他规定一个更高的目的”[4](84)。人按照自然对

他做出的这种安排，固然需要理性来照顾他的需

要，但是，说人具有理性，是因为理性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即什么就自身而言是善的

或恶的。这却是纯粹的理性、不受感性利益影响

的理性所独自做出的判断，并且要把这一种评判

与对感性利益或福祸的判断区分开来，使之成为

后一种评判的至上条件。 

康德强调了道德上的善恶评判作为纯粹的

理性所做出的判断，不仅不受任何感性利益和需

要的影响，也是一个人应当享有幸福的至上条

件。人虽然作为自然存在者具有某种“动物性”，

但同时作为自由的存在者，因其具有“自由的本

性”而在为善避恶中提高自身的价值，并使之超

越于动物性之上。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在对人性

二重性的区分中去明确善恶，以及由此断定人性

的自然本能和冲动所具有的善恶意义。因为善与

恶的概念，只能是就人作为自由的存在者所具有

的自由选择的意志规定根据而言的。康德认为，

要廓清哲学家们在道德原则方面一切失误的起

因，首先，需要追问最初何以区分出善恶概念，

是先有善恶概念而后有道德的法则，还是与之相

反。如果我们马虎假定各种原则，尤其是断定意

志只有经验性的规定根据，并且从某一对象的欲

求中来区分所谓的善，那么，“善或恶的标准就

只有可能建立在对象与我们的愉快和不愉快的

情感的一致之中了”[4](86)。正是这种次序上的颠

倒，人们努力在幸福中，或是在完善中，或是在

道德情感以及上帝与神的意志中，来搜寻特定满

意的对象，当作法则而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然

而，绝对的善与恶，并不是对象对于人的感觉状

态，抑或根据对象给人带来的快乐或痛苦区分出

来，而只是对于人的意志或行动的支配性规则而

言。其次，善和恶的概念必定不是先于道德法则

的，而是在道德法则之后或凭借道德法则才得以

被规定的。无需考虑欲望的可能对象，而仅仅凭

借准则的纯粹立法形式来直接规定意志，这意志

就是绝对的圆满的善，并且是一切善行的至上条

件。由此，也就需要在肯定意志行为包含“法则”

精神而具有“道德性”的同时，区分出那只是“符

合”法则而徒具“合法性”的行为，因而行为的

客观规定根据必然要求一种切实作用于主体的

主观性的动机与力量。最后，如果说道德法则自

为地和直接地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是全部道德

性的本质所在，那么我们既不能寻求任何舍弃道

德法则的其他动机而导致“伪善”，也不能让其

他动机(如利益动机)一起与道德法则起作用而陷

入危险。要让道德法则促动意志，也就需要阐明

其作为意志规定根据或动机对人类欲求能力的

作用。这也体现在作为受道德法则支配的自由意

志上，不但不需要感性冲动的协作，甚至要全部

加以拒绝，抑制和防范凡是对法则有对抗或违背

的一切性好冲动。由此，就通过自身立法理性而

产生对本性冲动的一种道德强制，也就是义务。 

如果说一切先于道德法则而呈现为意志对

象的东西都将排除在意志的决定根据之外，而把

准则普遍化的实践的立法形式本身作为自在的

善和绝对的善的唯一根据，那么在康德看来，基

于人性而首先容易产生的一种“妄想”或错觉就

是，当发现我们本性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对于所欲

望的事物，不论是希望还是恐惧，总是不由自主

地抢先呈现于我们面前。这种受本能决定的自

我，虽然完全不适用于普遍的立法，却仿佛造就

了我们“整个的自我”致力于首先提出它的要求，

并且使自我真以为是首位的要求。正是这样一种

嗜好，使我们将选择上的主观规定根据作为一般

意志的客观规定根据，并自认为具有立法性，进

而“冒充”为一项无条件的实践原则，这也就是

一种“自负”(自大)。与此同时，如果说道德价

值必然只在于行为出于义务而发生，即纯粹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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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法则之故而发生，那么义务的观念的客观要

求，就是行为必须与法则相一致。而主观的要求，

则体现为行为的准则对法则的敬重，且作为决定

意志的唯一方式。然而，出于爱人之故抑或出于

同情的好意对他人行善，以及因社会秩序之故而

主持正义，在对这些确乎“美好”事情的确认中，

“我们自以为能够仿佛像一个见习生那样凭借

高傲的想象而置义务的观念于不顾”[4](112)，好像

可以不受任何命令所驱迫，完全由自己愉悦的心

情决定而做着自己想做且无需遵奉任何命令的

事情。但是，康德认为，这也是由于错误估量我

们作为被造物的卑微地位，“妄想”推倒道德法

则的尊严，并对之加以自大的拒绝。还存在着另

一种人性的“妄想”，就是我们也幻想着作为有

限存在者的主体，能够达到与道德法则完满的契

合一致，完全摆脱来自感性的欲望和冲动，从而

达到一个神圣性的道德理想。不用敬重道德法则

和对义务服从，就能宛若神明，“我们就能像那

超越于一切依赖性之上的神性一样自发地、仿佛

是通过一种成为我们的本性而永远不会动摇的

意志与纯粹德性法则之间的协调一致”[4](112)。实

际上，人作为被造物所能处的道德状态，就是要

不断与本能冲动作斗争。倘若“妄想”作为有限

的理性存在者，能够在意志本性上拥有一种完全

纯洁的神圣性，就完全是“道德上的狂热和自大

的膨胀”[4](116)。它使人们的心灵置于这样一种幻

想之中，在抛却义务和对道德法则敬重的同时，

不再听其检束而感到谦卑，却能蒙受高贵和崇高

的美名。 

 

二、有限性的“忘却”与“道德 
狂热”的根由 

 

正如康德所言：“如果最广泛意义上的狂热

就是按照原理来进行的对人类理性界限的跨越，

那么道德狂热就是对人类的实践的纯粹理性所

建立的界限的这种跨越。”[4](117)如果说我们要遏

制或尽可能预防在对上帝的爱这方面的宗教狂

热，那么同样也要遏制或预防那感染着许多人头

脑的单纯的道德狂热。康德认为，一般言情小说

家或情感教育家，有时甚至是最严肃的哲学家，

都曾被诱入道德狂热的境地。当人们让善行脱离

义务的管束，热衷于虚幻的道德完满性而陷入狂

热之中，就会无视自己的界限而沉溺于自爱和自

负之中，失却了法则义务为其所设立的谦卑限

制，也就没有了自知之明。同时，也产生了这样

一种轻浮的、粗俗和幻想的思维方式，就是自以

为自己的心灵有一种自愿的驯服，似乎他们的心

灵既不需要鞭策，也不需要管束，甚至一个命令

也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康德的学说基于人的理

性和自由来为道德奠基，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他

强调人为自身立法而张扬人的自由和主体性，以

及对道德原则的确证，与他对道德主体作为有限

存在者的弱点和局限性的认识深度契合。在他看

来，脱离义务观念而为人们所幻想的完满境界终

将彻底损害人类的道德。究其根由，在于完全无

视道德主体的有限性。可以说，正是人们“忘却”

了这种“有限性”给人类的道德追求及其所能达

到的等级设立的界限，成为产生“道德狂热”的

最重要的根源。康德认为，人类的实践的纯粹理

性所建立的界限，就在于禁止把正确的行为的根

据建立在任何别的东西之上，而只能建立在道德

法则本身之中，并由此产生对道德法则的敬重。

因此，我们也就要把义务观念认作是人生一切道

德性的至上的生活原则。正是这种义务观念，既

中止和抑阻一切傲慢和虚荣的自爱，也消除和打

倒一切自负(狂妄自大)。 

对大多数启蒙道德哲学家而言，也许一个重

要的理论事实就是，不是首先去考察“一个完美

的人”，而是考察一个“像人这样如此软弱和不

完美的生灵”，将会提出和接受道德上赞许或  

非难的原则[1](94)。“在人身上一切善都是有缺陷

的。”[4](105)对康德而言，首先，人作为道德主体

的有限性体现在人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尽

管人们是在与自己的第二重世界(理智世界)及最

高使命的关系中来看待自己的本质的，但是同时

也意识到，作为感性世界中的存有，人也有着与

此相结合的病理学上的感触性和依赖性。因为人

既然作为被造物，就他为完全满足自己的状况所

需要的东西而言，也就并非是完全独立自足的，

而是始终依赖着为得到完全满足所必需的东西，

由此，也就不能超脱诸种欲望和性好。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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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身体的原因，不会自发地与具有完全不同来

源的道德法则相符合，有限存在者的理性并不必

然按其本性就符合客观法则。而所有的性好一起

构成的“自私”，要么表现为一种对自身过度钟

爱的“自私”，要么是一种对自己感到满意的“自

负”。如果说后者需要“完全消除”，那么前者自

然地存在并先于道德法则而活动于我们的内心

之中，只能加以“限制”，使之与道德法则不相

违背。其次，即使是对道德法则表示的敬重而言，

由于其并不能被赋予那超越感性冲动的至高的

存在者，也就预示了敬重主体所具有的感觉性(即

有限性)。“向着道德性的动机观念只有针对有限

的理性行为者，例如我们自身这些处于野兽和诸

神之间的人来说，才是合适的。”[5](177)动机、兴

趣和准则的概念，都是以有限存在者的本性的某

种限制性为前提条件的，由于假定了有限者有某

种内在的障碍与其作对，也就不得不依赖于某种

驱遣动力。最后，尽管被造物始终有必要将准则

的意向建立在道德的强迫之上，但是即使法则自

动进入内心，赢得的也往往是“不情愿的尊敬”。

基于性好的情感、意志和准则，亦常常与之相抵

制。“人还不够神圣，他们虽然承认道德法则的

威望本身，也可能会一时感到违背它的愉快。”
[6](392)同时，服从法则之所以是“命令”，也在于

其要求人们去做的，往往是他们不乐意去做的，

“因为一个要人们应当乐意做某件事的命令是

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我们已经自发地知道我们有

责任做什么时，如果我们此外还意识到自己乐意

这样做，对此下一个命令就会完全是不必要的

了”[4](114)。假如理性被造物有朝一日能做到完全

乐意地去执行一切道德法则，那么就意味着在他

心里甚至连诱惑其偏离法则的某种欲望的可能

性都没有。然而可惜的是，世间没有一个被造物

能达到这样一种道德志向的境界。 

倘若“忘却”道德主体的有限性，那么也会

对“至善”在实践上如何可能陷入某种谬误和“狂

热”。在康德看来，至善概念既包含 “至上的善”

(德行)，也包含实现“完满的善”所要求的幸福。

然而，对这两个要素的关系及其联结的实践可能

性的解释，却一直陷入某种错误而未能成功。当

人们把对幸福的欲求看作德行准则的动机，进而

确立为最高的原则时，也就把从个人爱好而来的

准则普遍化，并偷换成为“法则”。这贬低了他

们的至善及期待的幸福，只是通过个人理智而达

到的对性好的控制和节制所能达到的界限。这样

的幸福是可怜的。当把德行的准则看作必须是对

幸福起作用的原因时，因为把对个人幸福的欲求

排除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之外，这似乎正确选择了

他们的至上的实践原则。但是，又“妄想”在今

生此世，人们通过严格遵守道德律而达到至善，

甚至陷入“道德的狂热”。因为他们不仅把人的

道德能力张扬到超越其本性的一切限制的高度，

而且在否认幸福作为至善要素的同时，使之所设

想的理想人格能“宛如神祇”，“通过意识到自己

人格的杰出性而完全独立于自然(在他的满足方

面)”[4](174)。在康德看来，这种幻想着的玄妙境

界，既是自欺，也是错误地估计了人的本性及道

德使命的结果。他认为，实现至善是一个通过道

德法则来规定意志的必然目标，必须要实现心灵

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契合。然而，要做到意志与道

德法则完美匹配，非神圣性不可，但在感官世界

中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其存有的任何时刻都不

能达到这样一种完满性。由于这样一个目标在实

践上是必然的要求，所以这只能在一个无限的进

程当中得以实现。如果不能确立这一正确的实践

原理，那么道德法则就会被完全夺去它的神圣性

而流于放纵，或者我们便会热衷于通过使命与期

望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从而企图希望获得

意志的完全的神圣性，“迷失在狂热的、与自我

认识完全相矛盾的神智学的梦呓之中”[4](168)。因

此，基于道德主体的有限性，需要某种无限持续

的生存和人格的前提来持续这无限的进程，才能

实现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切合。而灵魂不朽的悬

设，就是由这样一个实践必要条件而来。同时，

道德法则是自由的法则，但却没有丝毫的根据说

道德和人生幸福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这也体现了

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至善的可能性上的

“无能”。“这个存在者正因此而不能通过他的意

志而成为这个自然的原因，也不能出于自己的力

量使自然就涉及他的幸福而言与他的实践原理

完全相一致。”[4](171)所以，至善在尘世中的可能，

就唯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具有与道德意向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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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主体才可以，这也就是上帝实存的悬设。

可以说，正是由于道德主体的这种彻底的有限

性，使之成为一种道德上的“需要”。从道德法

则给予我们的目标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践意图的

要求来说，就是“信仰”。 

 

三、“狂热”抑制与“崇高”使命 

 

作为伦理学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着力标举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在于对善恶观念的

辨认。“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

优良的动物”[7](9)，人类通过成就德性以彰显自

身的卓越和高贵。与亚里士多德把德性设定为某

种适度而获得道德赞许的原理不同，康德明确反

对从遵从某些准则的程度中去寻求德性与恶习

的区别。康德认为，唯有先奠定道德法则，而后

才能区分绝对的善恶。德性就是遵从法则和义务

而行动的意志和力量，唯有对道德法则的敬重，

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的对象，才

是真正的道德动机。因此，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

等级层次，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人作为有

限的理性存在者，所能达到的“最大的道德完

善”，就是“尽自己的义务，确切地说是出自义

务而尽义务”[6](405)。法则不仅是行为客观有效的

决定根据，也应是行为主观意志的决定原则抑或

动机。对康德而言，正是出于法则义务及其产生

的敬重，让人们能够在自明谦卑的同时，也追求

着崇高，并得以正确地防范各种形式的“道德狂

热”。因为敬重感所起的作用，既能够让我们防

范把任何基于性好的感性情感“冒充”为普遍法

则，或“偷换”成理性情感的狂热，从而让我们

在与追求物欲和快意生活目的的比照中，保持和

尊重人性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也能够让我们避免

因脱离人类本性的有限性而完全痴迷于某种完

美的道德境界和理想的人格范型。就道德法则及

其产生的敬重感对于“狂热”的抑制作用而言，

也首先体现在其“否定性”的贬抑作用上。要真

正实现法则的“精神”，避免只是遵守“条文”

要求行为的客观法则，必须同时成为作用于主体

欲求而规定意志的主观动机。由于有限存在者的

一切感性冲动，都是建立在某种快乐或不快乐的

情感基础上的，对其产生作用的也不外乎是“情

感”，“道德律通过把爱好和使爱好成为至上实践

条件的这种偏好、也就是把自爱排除在任何参 

与至上立法的活动之外，而能够对情感发生作

用”[4](102)。它不仅中止或限制了自爱的自私，更

是彻底击毁和瓦解了将自爱的主观条件颁布为

法则的“自负”。由此对主体的感性施加了影响，

并产生了一种促进道德法则去影响意志的“独

特”的情感，也就是敬重感。一方面，从起源来

说，敬重感不同于基于性好而产生的“病理学”

的情感，它只是通过理智根据起作用的“道德情

感”。另一方面，敬重感也不只是因为限制或中

止了自爱和自负而具有消极否定的作用。由于排

除来自感性欲望的冲动，在去除前进中的阻力的

同时，唤起人们对法则的敬重而确认理性的界

限，也就使人谦卑并抑制狂热，从而具有积极肯

定性的作用。 

道德法则的概念褫夺了自爱的影响和自大

的妄想。正是通过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以及其与

有限存在者局限的适合性，“使人类的一切善行

都服从某种摆在他们眼前的、不容许他们在道德

上所梦想的完善性之下狂热起来的义务的管教，

并对自大和自矜这两种喜欢弄错自己的界限的

东西建立起了谦卑(即自知)的限制”[4](118)。对超

越了任何感性冲动的至高存在者而言，自然无需

有因为对于感性冲动的贬损，而使之谦卑并产生

敬重之情。因为有限存在者具有感性的冲动，道

德法则旨在抑制这些冲动，击毁自大，并使之成

为支配意志的主宰，从而从理性出发，产生对于

意志影响的敬重之情，在防阻本能冲动和抑制狂

热的同时，也使人们获得了对于人格价值和自身

尊严的理解。这是因为，敬重的对象只限于人格，

而决不能用于物件。然而，凡“人”也未必就是

敬重的对象，世人的财富、地位和权势，虽能引

发人的无限钦慕之情，但是“我的精神并不鞠 

躬”[4](105)，内心的敬重却仍阙如。只有向我们显

现“法则”的范例，尽管其本身也不尽完美，却

使我们去除心中的自大和傲慢，才成为我们敬重

的对象。因此，一方面，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情，

这种情感之不快，会使你去找作为榜样实范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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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瑕疵，以减轻这种敬重使我们谦卑的负担。

同时，我们之所以把道德法则贬低为性好，抑或

把它看作是保护自己利益的箴言或规范，其实都

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另一方面，对道德法则的敬

重，这种不快其实又是如此之微小，一旦人们摆

脱自大、放下自负，且允许敬重对实践产生影响，

或者说在实践上达到敬重，那就不只是理解了法

则的威严。同时，心灵由于看到这神圣的法则高

居于自己那脆弱的本性之上，也就深信自己因此

被提高。如果说要限制某一种对活动产生的障碍

和阻力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对活动的一种促进，那

么，“在感性方面对道德上的自重的资格的贬低、

亦即使之变得谦卑，就是在智性方面对法则本身

的道德上的、即实践的尊重的提升”[4](108)。它既

不允许人们听任性好及其满足的摆布，也将使人

们抛却将纯然的功绩及期待作为获得赞许和赢

得尊重的条件。由此，人类的价值尤其是道德的

价值在何处生根？唯有坚定地根植于法则自身

和对法则的敬重之中。这既是唯一使心灵得到道

德教化的方法，也是人生道德唯一的实践方式。 

如果说康德的理性批判在理论领域里“把我

们理智的野心限制于经验秩序的限度之内”，那

么其实践理性批判所确立的道德法则和义务观

念，“把我们的生命从斤斤计较得失的‘实用’

水平，提高到无上命令的更高水平上去。无上命

令使人谦卑，而同时又使人骄傲；它暴露了我们

的局限性，但它又能让我们通向我们所追求的崇

高使命”[8](38)。显然，康德对“道德狂热”的斥

责，在反对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过度自

负和自大的同时，并没有贬损人类对道德价值和

崇高精神的追求。在他看来，义务和敬重感既让

我们在与性好傲然断绝一切亲缘关系的意志决

定中找到了人类唯一能够给自己奠定价值的不

可或缺的条件，也让我们找到了人类本性中彰显

高贵和崇高的根源，以及其可能的获得方式。正

如康德所言：“反抗一个强大但却不义的敌人的

能力和深思熟虑的决心是勇气，就我们心中的道

德意向的敌人而言是德性[道德上的勇气]。”[6](393)

因此，就作为人之所能及的目标而言，也应首先

使人自己有德性，而这也是“必须来获得的东

西”。作为一种遵从自己义务时的准则力量，“其

方式是通过对我们心中的纯粹理性法则之尊严

的沉思，但同时也通过练习来振奋道德的动  

机”[6](410)。通过德行训练，使人服从于自己所特

有的、由理性所给予的实践法则或命令，也在超

越感性而与理智世界的关联中，获得独立而实现

自由的自律抑或人格条件。凭借人格，使有限的

存在者成为自在的目的本身，正是在超越感性实

存的道德努力中，意识到人性自身的某种崇高

性。这样的生活境界，不仅与追求物欲和生命快

意毫不相干，而且在对自身的检省中避免自身人

格和尊严的丧失。在这样的目的王国中，不仅因

自由的自律而获得自尊，而且因尊重他人的独立

人格而获得互尊。显然，这样一种道德理想追求

不仅赋予作为个体的人生以崇高价值和意义，而

且是一个生活世界某种“应然”的伦理秩序。对

追求个人良善和社会之善来说，具有积极的范导

意义，对痴迷于物欲和工具化陷阱的现代性社会

症候，也不啻为一副清醒剂。尽管由于人性的有

限性及其完善的需要而最终乞灵于神学，也同样

以“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2](128)来激励人们对于

道德的信心，但是康德对“道德狂热”的斥责于

现实生活世界的肯定性意义在于为人类道德生

活设立了一条明确的“准线”，即通过确立实践

法则的界限，来防范和避免人们陷入各种形式的

狂热。对心灵的健全而言，要避免陷入狂热成为

徒有激情而失去理智和判断力的“幻想家”[9](96)；

对当下社会而言，要警惕任何背离人类本性呼声

的道德“玄想”和逾越“准线”的狂热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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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 on moral fanaticism 
 

FEI Shang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Kant believes that moral fanaticism is represented by 

overstepping the bounds which practical pure reason sets for humanity, and falling into delusion that the 

finite rational beings can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 sensual desires and impulses, and then achieve a moral 

ideal of divinity. But the moral level on which the human beings stand as the imperfect and finite creatures 

means respect for the moral law. Kant’s condemnation of moral fanaticism, though opposing the excessive 

conceit and arrogance of human beings as the finite rational existence, does not derogate their pursuit of 

moral values and noble spirit. In his view, duty and sense of respect have enabled human beings to find not 

only the only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that can lay their own value, but also the roots of the noble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possible means of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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